附件1

   大连瓦房店轴都新城开发建设领导小组
     成员单位职责及综合办内设机构
一、成员单位职责
市岗店街道办事处：协调推进轴都新城项目区的动迁与建设等各项具体工作，负责轴都新城规划区内所辖区域的拆迁工作，负责领导小组综合办公室的日常管理工作，负责贯彻落实领导小组下达的各项工作。

市财政局：负责做好征地补偿成本、基础设施成本、返还政策资金的核定；根据需要组织专家组对评估进行评审；参与动迁审核等工作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国土资源局：负责发布集体土地征收拆迁公告；征地审批报送；核定项目用地；监管处理项目区域内违法用地；参与动迁审核等工作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规划建设局（建设）：负责办理工程建设手续；做好基础设施配套及重要公共事业项目的组织实施和质量、安全监管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规划建设局（规划）：负责协调编制相关规划方案；办理工程规划手续；所属村镇办区域内集体用地房屋权属确认；参与动迁审核等工作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轴承产业园区管委会：负责轴都新城规划区内所辖区域的拆迁工作；协助办理项目用地和立项相关手续；参与动迁审核等具体工作，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：作为轴都新城区域一级开发核算单位，负责做好动迁和基础建设资金归集和划转；动迁和基础设施建设档案归集；组织土地招拍挂等工作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招标办：负责做好相关工程的招投标工作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行政执法局：负责维护施工秩序；协助做好征地动迁，参与动迁保障；协助开展违规、违章建筑集中清理等工作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房管办：负责区域内涉及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协调工作；发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公告；组织华铜矿回迁区、轴都剧场等项目的建设和推进工作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大连轴都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：负责筹集征地、拆迁和部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；制定呈报项目规划和发展计划；参与、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动迁、基础设施建设具体工作；委托回迁安置房建设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二、综合办机构及职责
综合办内设普查签约组、核查汇审组、保障组，具体人员和职责如下：

（1）普查签约组

成员主要由大连瓦房店轴都新城建设有限公司征收部人员组成，负责政策宣传解释，对房屋手续、结构和面积进行审验、测量、登记；对土地、果树、林木、大棚、蔬菜等按政策规定普查登记；对户口性质及享受补偿安置的人员进行审验、核实和登记，备齐需要的相关资料并建立档案（无手续的房屋确权需要居民代表签字和公示相关资料），根据普查、核验、补偿审核结果按照动迁政策和综合办公室会议决议，核准汇总补偿金额及安置面积，拟定补偿安置协议。

（2）核查汇审组

成员由相关成员单位委派的人员组成：张颖（轴承产业园区管委会）、王永双（岗店办办事处）、张孝清（财政局）、周新德（国土资源局）、任冠旗（规划建设局）、霍松（农发局）、栾键（村镇办）、刘崇仁（土储中心）。 
负责在综合办公室的领导下，对普查签约组普查的结果进行抽查核验；对需要确权的房屋，经村委会证明和居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公示无异议后，给予确权（房屋确权人员由综合办公室确定）；对普查签约组拟定的补偿安置协议，进行相关手续、政策执行标准、补偿金额及房屋安置等进行核准，审核无误后，在每批次汇总表上签字；对动迁过程中遇见问题进行研究并制定解决方案和措施，形成会议决议。具体分工由综合办公室研究决定。

（3）保障组

成员主要由行政执法局岗店执法大队、轴承产业园区执法大队等相关人员组成。

该工作组成员必须坚持每天在动迁一线，及时解决动迁工作中出现的问题。对抢栽、抢建行为和干扰、阻挠施工的人员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依法予以严肃惩处，确保动迁工作按政策顺利推进；要采取多种措施，推动动迁工作顺利开展，切实维护该地区的和谐稳定。
三、人员配置
领导小组不设具体专职工作人员，各成员单位在领导小组综合办兼职人员原工作关系和待遇不变。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坚定信心。各部门、各单位要进一步统一思想，下定决心，举全市之力，确保轴都新城区域开发建设工作有序推进。

（二）明确责任，强化落实。各部门、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工作职责，将各项任务细化分解，层层落实，确保高标准、高质量、高效率完成工作任务。

（三）密切配合，形成合力。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团结一致、加强配合，建立起运转协调、规范有序、优质高效的协同工作机制。

（四）提高效能，严肃纪律。严格实行工作问责制，对工作未达到进度要求，或相互推诿扯皮影响全局工作的，将严肃追究相关部门及领导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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